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4年8月6日（星期三）13時49分至14時40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劉委員建國

協商主題　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邱鎮軍等18人、委員王育敏等24人、委員許宇甄等18人、委員林淑芬等22人、委員劉建國等19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等7案。

二、本院委員王正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案。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會議。

併案協商：第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邱鎮軍等18人、委員王育敏等24人、委員許宇甄等18人、委員林淑芬等22人及委員劉建國等19人分別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等7案；第二，委員王正旭等20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案逕付二讀的部分。

今天進行的流程是請衛福部先說明，然後再請各位委員提出意見，最後是彙總協商結論，衛福部目前已經提出本案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建議條文，應該都有在各位的桌子上，請大家參閱。

現在就來討論第十九條的條文。首先我們請衛福部說明之後，再請各位委員、其他單位表示意見。

請衛福部。

邱部長泰源：各位委員，感謝大家在這段期間針對比較爭議的條文做了很多討論，是不是我們就請健保署？
石署長崇良：主席、各位委員。這兩條條文我們有事先跟幾位委員，主要是跟昭姿委員、林淑芬委員再進行討論。第十九條第一款，我們把它做了修正，讓它明確化，依其他法律讓它明確一點，所以就是按照本法第十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的規定，政府機關（構）依其法律職掌所執行的部分，把它明列，這是第一款的修正。第二款的部分因為希望讓它明確一點，所以把所謂的國家安全刪除，但是保留原來第三款「為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但是新增第二項，當要引用第二款情形排除資料退出權行使的部分，限於政府機關（構）申請利用而已，而且必須要敘明使用的目的跟必要性，以及使用的期限跟運用的情形並公告，所以做這樣的一個修正。

至於罰則第二十二條的部分，我們有在原本的院版再跟兩位委員說明，主要是針對不論以任何方式取得這些資料，未經主管機關或保險人核准利用的，都給予高額的罰款，以上說明。

主席：好，謝謝署長的說明。

請陳昭姿委員。

陳委員昭姿：主席，你今天辛苦了。

主席：不會。

陳委員昭姿：我早上很聽你的話，我沒講完就下來，結果我發現很多人都沒聽你的話，反而可以把話講完，所以麻煩你讓我就第十九條把我的意見能夠說明清楚，不會很長，就是代表我們黨團的一個基本的立場。

主席：好，全部補給你。

陳委員昭姿：第一個我要談的是健保資料庫所蒐集的資料，從出生到死亡的時間都具有持續性；也就是說，連死後都不可能再退出，基本上是這樣子。根據歐盟有一個條款叫GDPR──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它的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除非是經資料主體（也就是當事人）同意，或為了保護當事人或他人的重要利益，否則公務機關執行職務的時候，不得援引同條第f款的概括性正當利益做為依據；就是在一個非常非常特殊情況下，不能用概括性的正當利益來做依據。同一條第三項第c款規定，當公務機關基於履行法律義務而強制（現在就有點在討論這部分）蒐集資料，利用個資時，或是以第e款執行公務為依據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資時，均應用法律明定個資處理或利用的特定目的。就是說法律要非常的明確，要明定哪些個資蒐集、資料處理跟利用行為是執行公務所必要的。簡單的說，就是在這樣一個規範下，公務機關如果不是基於當事人同意而強制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時，或基於保護當事人或其他人重要利益的原因而強制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時，必須要有明確的行為法依據，並接受比例原則的檢驗，我的一切基礎在這個地方。

回到我們今天第十九條這個霸王條款，就是退出權的例外限制，也就是已經要求退出的國人健保資料，又被強制拉回來使用，這個例外範圍非常的寬鬆廣泛，跟剛剛我提到的歐盟規定是違背的。我個人認為也難以通過憲法比例原則的檢驗，更不用說還有比我們更早做這件事的德國，德國在有關電子病歷資料庫的法規上，根本沒有這種退出權例外的限制規定，也就是一旦退出就不可能再去強制要他收回來。所以就算保留剛剛石署長念的第一項第三款，就是今天健保署提出來的第一項第二款「為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好像有這個必要，但是仍應該要具體化內容，目前寫的東西過於空泛，什麼叫免除人民的生命、身體或財產的急迫危險？例如，你要明定適用於傳染病跟其他公共衛生風險、疾病趨勢的監測、疫苗計畫效果評估、藥品不良反應追蹤等等，以及食源性疾病等傳染病風險情境，這個條件跟範圍都要寫清楚，目前這個內容還是太空泛了。

所以我還是說第十九條的規定，不管是保留條文還是協商條文，都是非常空泛的例外決定，等於是架空人民的退出權，架空人民的退出權完全違背憲法110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的意旨。所以今天這個協商版本當中拿掉了危害國家安全，那個是更空泛，現在用的這個字眼「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我代表我們黨，我們認為還是太空泛，還需要更具體的描述，謝謝。謝謝主席。

主席：好，謝謝陳委員這樣的意見。

還有沒有其他委員有意見？請林淑芬委員。

林委員淑芬：第二項我本來是想這樣子是不是能夠至少有知情權，因為霸王條款，大家都不能退出，所以想如果非如此不可的話，至少要有知情權。因為民眾黨黨團這樣的意見，我突然想到有沒有一種可能的方法，在現在黨團協商提出來的版本和民眾黨黨團的意見之間，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在第一項第二款「為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這個要不要再限定一個……因為理論上，第一款就已經有法律保留原則了，第二項如果有法律授權的話會更明確，目前這種條件要讓第二款沒有法律保留的狀況下就要用，而且是強度最高的霸王條款的話，是不是必須再框定一個惟法律上立法來不及的條件，比如COVID-19發生了，你可能來不及臨時立一個法律，但是你現在必須要將大家的資料通通都拿來用了，在這種狀況就是惟法律來不及立法、程序上曠日費時，在來不及的情況下才可以最緊急的啟動，所以是不是在第二項裡面應該還必須敘明使用合於緊急性、必要性，沒有辦法來得及完成立法的文字說明？
至於拿掉「為維護國家安全」，我從善如流，因為事實上我不認為我們的健康資料跟國家安全會直接畫上有高度相關的可能，所以又再一次提出一個看法，謝謝。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王正旭委員。

王委員正旭：謝謝主席。有關於第十九條的部分，如果依照黨團預計協商最後字眼的話，我剛剛是蠻贊同兩位委員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們本來是有寫「國家安全」，我自己當初也認為要增進公共利益，也算是大家在就醫過程裡面會留下寶貴的資產，讓我們在增進公共利益上是有所幫助，如果他真的很想退出的話，基本上就要尊重他，所以就不用列為一個重要的霸王條款條件。不過針對第二款「為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有時候真的在執行上有它的困境，比如剛剛林淑芬委員所提到的，一個突發性的感染，突然對於民眾的健康造成重大風險，甚至會危及生命的時候，這些人的資料真的非常地寶貴，我們希望能夠減少其他人受到更大的影響，萬一有一群人執意要退出的時候，對後續整體的照顧，不僅是對臺灣，可能對全球民眾都造成重大的影響，在那種狀況之下，我們如何能夠有一個好的法律規範，剛剛淑芬委員希望能夠有更完整的配套說明，或者是如何把它納為文字的說明，以上。

主席：好，請林委員。

林委員淑芬：我可不可以再就詢一下？因為我們本來想像都是大數據的狀況，現在如果我們縮小到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一種特殊的、很少見的傳染病，你知道現在很多特殊的病毒、細菌，只有特殊感染過的人才可能會有這種data可以使用，是不是有可能像這種情況就必須要臨時去找出它的解方？我本來想像大家都不能退出，好像是一個大數據的研究，可是也有可能是在一個小眾的、小群的，但是你必須不能讓他退出的這種可能性，所以我不曉得是不是有這種可能？請衛福部說明。

主席：請陳昭姿委員講完之後，再請衛福部一併答復，謝謝。

陳委員昭姿：第二款的部分，我們再讀一下，就是「為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目前還是很空泛。當然如果能夠具體寫出，剛剛林委員跟王委員都有提到，比如新興傳染病，其實我剛剛也有舉到類似的狀況，意思是即便在歐盟國家也是認為要有特定目的或明定，這個都可以預期，剛剛大家都已經講那麼清楚，譬如在某些的狀況，所以我們希望不要是形容詞，「生命」、「急迫危險」都是形容詞堆砌的東西，現在都可以預期啊！臺灣的醫療這麼進步，普遍的水準大家也認同，所以我剛剛就念了好多，我只是舉例傳染病、公共衛生風險、疾病趨勢監測、疫苗計畫效果評估、藥物不良反應追蹤等等，或是一些食源性或環境傳染風險等情境，你只要把條件、範圍都寫出來，因為這條法令不得了了，我們今天討論這條法令是因為一個違憲的判決，所以我們制定這個法條，如果我們制定的又不符合原來的精神，這非常重要，全世界也在看，人民說不要你硬要的時候，你是不是要講清楚？講清楚應該不困難，謝謝。

林委員淑芬：陳委員有沒有建議的、更具體的版本？

陳委員昭姿：我剛剛是有念了大概七、八種狀況，石署長，兩位都是醫師，等一下你們可以討論怎麼舉出來，因為你們會了解哪些狀況，我們來說這個狀況確實是符合的，不要再用形容詞，就是將那個狀況就直接寫出來，謝謝。

主席：請署長。

石署長崇良：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其實我們在立法說明裡面有例舉，但是要把它通通寫到條文裡面，真的有它的困難度，所以我們在說明欄裡面有例舉，特別有提到像傳染病或其他公共衛生風險、認知疾病及其風險趨勢、控制與預防疾病及風險傳播、免疫計畫之實施等等，我們寫了很多例舉在說明欄，因為要把這個東西通通具象化有它的困難度，而且這些文字在刑法裡面也都有這些用字，這些用字不是我們這個條文自己長出來的，在刑法裡面多條條文都有出現這樣的文字用法。我舉個例子來講，大家回想SARS早期，剛開始零星個案的時候，大家並不清楚這是什麼病、需要研究；COVID-19開始的時候，少部分聚落發生也都是這樣，所以剛開始也不會馬上想要立法、做什麼事情，但是確實他的資料就要進行研究，所以我們寫的大概類似像這樣，或未來遇到有像生化武器那一類的，其實都有可能會涉及到公共衛生，再講更平常一點的，也許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中毒事件，也可能會碰到這樣的情形，所以我們才在說明欄裡面特別去提到這是公共衛生風險，還有一些傳染病等等。

陳委員昭姿：主席。

主席：請陳委員。

陳委員昭姿：不好意思。

主席：不會，請說。

陳委員昭姿：我們要求進入母法，不是在說明欄的處理，你都可以講這麼清楚了，還說有困難，不要忘記這個條款非常重要、非常經典、非常代表性的，人民說：不要。你說：你不准不要。你都可以講出這麼多建議，怎麼可能寫不出來呢？就寫啊！我們來不及立法，你就寫上去啊！

石署長崇良：跟委員報告，其實在個資法第十六條也是有「得為目的外利用」之文字，當時候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也是用這樣的文字「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所以……

陳委員昭姿：署長，個資法都不要提了，我們現在在面對一個違憲的……

林委員淑芬：這樣好不好？大家聽下來，就是剛剛講的那些都牽扯到緊急，所以第二項的文字我覺得「緊急」這個字眼的確要上去是沒有錯。陳委員，你覺得第二款條文不夠限縮、太抽象，我們是不是在立法說明欄裡面，應該可以講說所謂的為免除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指涉的是傳染病或其他公共衛生風險、認知疾病等等，如控制與預防傳染病的傳播、避免公共衛生的風險，應涵蓋所有人民，非侷限於當事人。比如說這樣子，就把他認為抽象的文字，以指涉的是什麼放在立法說明欄，因為要放上去……

陳委員昭姿：不好意思。法律的明確性不是靠說明來處理的啦！

林委員淑芬：當然有喔！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指涉的是什麼，在立法說明欄裡面放進去，它是有效力的。

陳委員昭姿：這條法條為什麼我們叫霸王條款……

林委員淑芬：立法的意旨是什麼？

陳委員昭姿：霸王條款、帝王條款，我們今天為什麼要……

林委員淑芬：霸王條款就是完全高強度，不准許你退出嘛！比如說，生化武器的攻擊來了，就這100個人受災，可是這個裡面可能4、5個人或10個人其實是退出的，那你怎麼去做研究？

陳委員昭姿：生化武器，他剛剛就唸出來了，你要寫也可以寫啊！當年我們也認為SARS是生化武器啊！

林委員淑芬：到底要怎麼個寫法？可能會有很多種，所以我們才講說立法說明欄……

陳委員昭姿：署長，你們是專家，我跟你講……

林委員淑芬：不是啊！因為你們有意見，那你也可以告訴我們說你的配套是什麼啊？

陳委員昭姿：如果大家覺得有困難，那我就保留，謝謝。

林委員淑芬：保留到最後你也是要拿出版本，把你的版本拿出來，我們可以一起討論啊！所以我們的意思是你不滿意、你要再限縮，我們也可以支持，但你必須要明確的講出來，到底你希望它長成什麼樣子？因為你現在講的是你不想放在立法說明欄，你希望放在法條的條文裡面。

主席：我處理一下，好嗎？

陳委員昭姿：沒有，我講了很多項啊！

主席：OK，沒關係、沒關係。因為我們還有下個兒托部分的議程要處理，各位如果在這個地方還有一些意見，我們是不是休息5分鐘，請署長及司長跟委員再溝通一下？今天可以我們就協商完成，不可以就下次再協商，這樣好不好？好，謝謝。

休息（14時10分）

繼續開會（14時39分）

主席：陳委員，怎麼樣？40分了，看怎麼樣，沒關係。

陳委員昭姿：主席，抱歉！我帶回去黨團協商，謝謝你。

主席：啊？

陳委員昭姿：我帶回去黨團討論，我們保留，謝謝。

主席：好，謝謝啦！沒關係，我是建議爾後要協商的，是不是你們所屬黨團應該都先討論、有共識之後……對啊！因為之前也有講過，大家有共識，今天才會排協商，基本上是這樣，沒關係啦！

今日協商結果宣告如下：第十九條、第二十二條，我們就保留，擇期續審。

我再詢問一下，第十九條，我們保留。第二十二條，各位有沒有意見？好，就照行政院原有的提案通過，謝謝。

林委員淑芬：好，第二十二條可以。

主席：請衛福部再提供通過條文的立法說明，好，謝謝。

今日議程進行完畢，散會。

散會（14時40分）



